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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财购罚决〔2025〕13号

新余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700556049889E

地址：新余市仰天岗大道 359号宜和新苑北门东面

本机关收到相关问题线索，反映你公司在开展新余市主城区

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（标段一北湖公园及周边绿地）采购项

目等四个政府采购活动中，招标文件存在设置差别歧视条款的问

题。本机关依法启动监督检查机制并予以立案调查，现已调查终

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

2023年度，你公司接受采购人新余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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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，在组织开展新余市主城区 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（标段一

北湖公园及周边绿地）采购项目等四个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存在以

下违法行为：

在新余市主城区 2023年公共绿地养护管理四个标段采购项

目中（其中标段一北湖公园及周边绿地，预算金额：￥3591081.

78元；标段四城北道路绿化，预算金额：￥2017309.5元；标段

五精品道路绿化，预算金额：￥1780867.8元；标段七新欣大道

绿化，预算金额：￥2088742.5元）电子化公开招标政府采购活

动中，招标文件设置“人员配置”评审因素时，要求供应商提供

项目负责人、技术员、水电工开标前三个月内（不含开标当月）

缴纳社保证明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评审依据，属于变

相设置供应商成立年限等门槛，限制新成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

动，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

违反了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、《政

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第五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等相关规定。

以上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、项目招标文件、供应商投标文件

以及依法对当事人开展调查询问形成的《询问笔录》等证据证实。

二、处罚理由及依据

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1日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(余财购罚告〔2025〕5号)，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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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事实、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，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的权利。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作陈述、申辩，视为你公司

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案涉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 5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，鉴于

你公司具有积极配合财政部门调查并提供证据材料以及在共同违

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等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情形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八条第（七）项、《江西

省财政部门不予、减轻、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》第十二

条以及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

基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赣财规〔2023〕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综

合考虑案涉各个项目采购预算金额、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以及社

会危害程度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（￥15000元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

请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

通、江西财政微信公众号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，缴款完成

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“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打印

电子票据;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七十二条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四、权利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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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南昌铁

路运输法院或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

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新余市财政局

2025年 11月 21日

新余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1月 21日印发


